附件3:

始兴县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

包保责任人职责清单

一、县级政府包保责任人职责

（一）加强对本地区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行业主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乡镇政府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协调解决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监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二）对运行到设计最终标高、长期停用、无生产经营主体、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尾矿库依法组织实施闭库销号。

（三）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开展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检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非法违法建设运行行为。

（四）督促建立完善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落实防范化解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风险责任措施，坚决遏制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五）针对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可能引发的事故灾难，督促制定应急预案，定期组织重点非煤地下矿山和“头顶库”尾矿库开展有针对性应急演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六）定期（主要领导每半年至少一次、分管领导每季度至少一次）对本地区非煤地下矿山、尾矿库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现场检查和调研，汛期视情况加大检查频次。

二、日常安全监管部门监管责任人职责

（一）负责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指导、督促乡镇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

（二）组织开展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检查，对发现的隐患督促企业进行整改。

（三）对运行到设计最终标高、长期停用、无生产经营主体、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尾矿库，依法报请政府实施闭库销号。

（四）依法依规做好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非法违法建设运行行为的打击工作。

（五）每年在政府网站公告辖区内每一座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名称、所属企业、包保责任人、监管部门、监管人员等信息，并逐级将公告信息上报韶关市应急管理局、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三、乡镇政府安全监管责任人职责

（一）履行乡镇属地安全监管责任，对辖区内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及时督促整改。

（二）全面掌握联系包保的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动态情况，配合日常安全监管部门开展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监管工作。

（三）每季度至少对联系包保企业检查1次，遇有极端恶劣天气、重点时段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依规组织生产建设、落实隐患排查整改和安全防范措施等情况；

（四）对停产停建的地下矿山，要每月至少进行1次巡查检查，严防明停暗采、非法盗采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生。
（五）做好已闭库尾矿库闭库后的安全管理工作。

四、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企业主要负责人职责

（一）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是防范化解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风险第一责任人，对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工作全面负责。

（二）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落实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要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齐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机构。

（三）在矿区醒目位置设立公示牌，标明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基本信息、包保责任人、监管部门和监管人员、安全风险等级分布等信息。

（四）定期组织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推动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看住井、护住坡、管住水、应好急”的要求落地见效。

（五）组织建立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救援物资器材的储备，确保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监控、报警、防护、救生等设备设施齐全、安全措施有效。

（六）定期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安排落实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应急值守制度。

（七）制定并落实汛期24小时双人值班值守和专人不间断巡查和报告制度，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企业汛期每周向属地安全监管部门报告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巡查检查情况。



